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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 時 發 放  
 
 

建 造 業 議 會 發 布 狀 態 更 新 本 地 的 建 設 標 準 審 查  
 

香 港  •  2012年 6月 29日 － 建 造 業 議 會（ 議 會 ）今 天 發 布 了 新 的 刊 物，

題 為《 本 地 建 造 標 準 檢 討 - 2012年 進 度 報 告 》（ 報 告 ）。 報 告 旨 在 為

業 界 提 供 自 香 港 的 建 築 結 構 設 計 從 英 國 標 準 改 用 歐 洲 標 準 以 來 的

新 發 展 ， 以 檢 討 此 轉 變 是 否 可 實 現 平 穩 過 渡 。  

 

背 景  

議 會 於 2010年 10月 發 表 了 《 本 地 建 造 標 準 檢 討 摘 要 報 告 》 ， 以 回 應

業 界 對 自 2010年 3月 起，建 築 結 構 設 計 不 再 採 用 英 國 標 準 的 所 帶 來 的

影 響 的 關 注。報 告 亦 對 業 界 是 否 已 俱 備 條 件 採 用 其 他 替 代 標 準 作 出 了

適 當 的 考 量 。  

 

報 告  

該 報 告 是 由 議 會 轄 下 環 境 及 技 術 委 員 會 草 擬，主 要 集 中 檢 討 實 施 有 關

標 準 的 進 度 。  

 

一 些 政 府 工 務 部 門 已 開 始 以 試 驗 性 質 採 納 以 歐 洲 規 範 為 基 礎 的 標

準。預 計 將 可 透 過 顧 問 研 究 報 告 和 試 點 項 目 等，以 歐 洲 標 準 來 更 新 其

不 同 的 工 程 手 冊 。  

 

新 舊 制 度 的 過 渡 目 前 集 中 在 施 工 設 計 階 段，而 部 份 要 點 仍 沿 襲 舊 制 。

舉 例 來 說，歐 洲 標 準 認 可 的 建 築 材 料 是 否 可 供 應 用 的 問 題，仍 有 待 解

決。檢 討 報 告 並 指 出 有 關 的 檢 測 實 驗 室 和 設 備 方 面 的 認 證，以 及 更 新

行 業 應 用 的 設 計 軟 件。另 一 方 面，亦 必 須 為 相 關 的 施 工 人 員 提 供 適 當

的 培 訓 。  

 

該 報 告 可 於 在 議 會 網 站 <www.hkcic.org>下 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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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於 建 造 業 議 會  

建 造 業 議 會 根 據 《 建 造 業 議 會 條 例 》 （ 香 港 法 例 第 587章 ） 於 2007

年 成 立，由 一 位 主 席 及 24名 成 員 組 成，成 員 來 自 代 表 業 內 各 界 別 的 人

士 ， 包 括 聘 用 人 、 專 業 人 士 、 學 者 、 承 建 商 、 工 人 、 獨 立 人 士 和 政 府

官 員 。  

 

議 會 的 主 要 職 能 是 就 長 遠 的 策 略 性 事 宜 與 業 界 達 成 共 識、向 政 府 反 映

建 造 業 的 需 要 及 期 許，為 業 內 勞 動 力 提 供 培 訓，並 為 政 府 提 供 溝 通 渠

道 ， 取 得 與 建 造 業 所 有 相 關 事 項 的 意 見 。  

 

如 欲 查 詢 更 多 有 關 建 造 業 議 會 的 資 料 ， 請 瀏 覽 <www.hkcic.org>。  

 

 

傳 媒 查 詢  

機 構 傳 訊 及 推 廣  

電 話 ：  (852) 2100 9041 

傳 真 ：  (852) 2100 9090 

電 郵 ：  corpcomm@hkcic.org 

 

 

~ 完  ~ 

 


